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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38           证券简称：冠昊生物         公告编号：2016-095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以专

人送达、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和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

际出席会议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卫平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原激励对象唐先高等 2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均丧失股权激励主体资格，

公司将其剩余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调整后的授予价格回

购并注销。公司董事会同意根据《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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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对该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详见同日刊

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限制性股票第三期及预

留限制性股票第二期可解锁的议案》；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以及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截止 2016 年 11 月 18 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所规定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已届满；截止 2016 年 9 月 2

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所规定的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锁期已届满。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

结合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董事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限制性股票

第三期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条件已满足。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原激励

对象唐先高等 2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丧失股权激励主体资格，公司将其剩余部分

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调整后的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其余 44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可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为 568,129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0.2137%。 

董事会同意对涉及符合解锁条件的 44 名激励对象首期解锁限制性股票共

568,129 股予以解锁。具体内容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上的相关公告《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限制性股票第三期及预留限制

性股票第二期可解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98）。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对该事项出具了法

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将对 2 位离职不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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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拟作如下修订： 

序号 条款序号 




